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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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２

，

８４１

，

７３８

，

９４０．０３ ２

，

１６７

，

７２９

，

３９９．９８ ３１．０９％ １

，

５０８

，

２８０

，

５６０．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元

）

２０４

，

４７０

，

５３１．１９ １３６

，

１００

，

０９７．６８ ５０．２４％ ９７

，

００２

，

０２２．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元

）

２０３

，

９６９

，

５６８．２１ １３５

，

９０２

，

２６８．２４ ５０．０９％ ９５

，

９７０

，

１９２．５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１５０

，

４０３

，

５６９．９４ －２９

，

５５８

，

２８９．００ －４０８．８４％ －６７

，

４６０

，

０２７．８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４ ０．３０ ４６．６７％ ０．４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４ ０．３０ ４６．６７％ ０．４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７６％ １１．３８％ ３．３８％ ９．０７％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２

，

４９７

，

１６５

，

２２９．０９ １

，

９９９

，

０１７

，

５８４．５８ ２４．９２％ １

，

６８０

，

３３０

，

６３４．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

元

）

１

，

４８９

，

７３８

，

９５１．５７ １

，

３０２

，

９２５

，

９４５．３８ １４．３４％ １

，

１１３

，

６４７

，

４４７．７０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９

，

６３７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

数

６

，

７１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年新 境内自然人

３４．９６％ １６０

，

９２６

，

７５０ １２０

，

６９５

，

０６２

新疆日月投

资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２．７４％ １０４

，

６８４

，

２８６ ０

中国工商银

行

－

汇添富均

衡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４．１％ １８

，

８６０

，

８２０ ０

中国银行

－

易

方达积极成

长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２．１７％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七组

合

其他

１．３３％ ６

，

１４２

，

６１６ ０

邓新泉 境内自然人

１．２％ ５

，

５４６

，

８７４ ５

，

２１０

，

１５６

中国工商银

行

－

南方绩优

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１．２％ ５

，

５１１

，

０６２ ０

中国工商银

行

－

汇添富价

值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１．１３％ ５

，

１９９

，

９４９ ０

中国工商银

行

－

中银持续

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１．１％ ５

，

０４４

，

７１３ ０

黄珊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４％ ３

，

８８１

，

８７６ ３

，

２８６

，

４０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刘年新为新疆日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经济运行总体良好，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７．８％

。建筑装饰行业在国家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影响下，整体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由于国

家前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后续传导效应、重大事件的推动和商业地产的崛起，通过增量和存

量市场双轮驱动，市场集中度特别是高端建筑装饰市场的集中度提高，高端建筑装饰市场

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公司秉承高端的市场战略，跟随行业热点和国家战略规划的地区

热点，在“

１００

个客户成为

１００

个朋友”服务理念的指引下，积极推进战略纵深，实现了公司的

经营目标， 保持了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

２０１２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０９％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２４％

。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定位于高端装饰市场。

２０１２

年，公司新承接合同金额超亿元大型公

建项目

７

项，超

５０００

万元的大型公建项目

１３

项，在同类业绩积累上增添了新储备。报告期内，

公司在传统优势细分市场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如包括泸州大剧院、山东省会文化艺术中心、

昆山文化艺术中心、镇海文化艺术中心等在内的

１０

余项剧院会堂类装饰工程；五星级酒店

装饰工程

３５

项，其中由喜达屋、洲际、希尔顿等世界著名酒店管理公司管理的有

１６

项；公司

在报告期内还承接了一批国际一流的地标性项目，如由意大利福克萨斯公司设计的综合能

力世界排名第七、国内排名第二的国际机场—深圳

Ｔ３

航站楼；国际著名设计大师安德鲁设

计的中国第十届艺术节主会场—山东省会文化艺术中心。

报告期内，公司继以专业总承包模式顺利完成深圳麒麟山庄贵宾楼改造以来，又以总

承包模式承担了北京华为大厦改造总承包工程、郑州天鹅城国际大酒店设计施工一体化总

承包工程、泸州城市综合体（大剧院、会议中心、五星级酒店）总承包工程、贵州恒宇锦江国

际酒店总承包工程、梅州豪生国际酒店工程等，在精装修、幕墙、照明、机电安装、智能化等

方面发挥公司的专业资源和经验优势，为将来

ＢＴ／ＥＰＣ

储备了具备先发优势的品牌和资源。

报告期内，公司继在老挝万象承接了

２０１２

亚欧峰会首相官邸项目后，又承接了万象东

昌酒店改造工程。 老挝万象亚欧峰会官邸项目如期竣工并交付使用，为亚欧峰会的顺利召

开提供了保障，老挝万象东昌酒店顺利完成一期改造，并在亚欧峰会期间承担多个重大接

待任务，运营状况良好，为境外项目的开拓积累了营销、管理和人力资源的优势。 同时公司

在铁路、机场、医院、商业类项目也均有斩获，实现了高端装饰市场的全面发展。

公司近年来持续位于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前列。报告期内，公司被授予“行业旗

舰”特别荣誉、“突出贡献奖（在创建鲁班奖工程中成绩优异）”；同时被评为“全国建筑工程

装饰奖明星企业”、“

２０１２

年度中国建筑装饰绿色环保设计五十强企业”、“全国工程建设科

技创新示范单位”、“中国质量安全管理先进单位”、“

ＡＡＡ

信用企业”，“大中华区最具影响力

设计机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十大最具影响力设计机构”， 连续十一年荣膺深圳市建筑业施

工企业综合评价装饰装修专业“金质品牌企业”称号。此外，公司还被评为“

２０１２

中国最具成

长潜力上市公司”、“最佳中小企业”、“

２０１２

行业年度影响力企业”，被授予“最佳持续投资价

值奖”。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鲁班奖及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共

１３

项，继续成为获得“国优”奖

项最多的装饰企业之一。 此外公司还获得省市级工程奖

２０

余项。 “洪涛”品牌成为中国建筑

装饰行业最具价值的品牌的之一。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本年度新设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洪涛装饰产业有限公司及吉林省深洪涛装饰有限公司，

导致合并范围发生了变化，但该合并对公司收入影响很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年新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５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及送达方式给到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管。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

涛路

１７

号一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常年法律顾问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何文祥先生、毛裕国先生、吴镝先生、颜琼女士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母公司本年实现净利

润

２１０

，

９６２

，

８５２．４９

元，计提盈余公积

２１

，

０９６

，

２８５．２５

元，本年末可用于股东分配的利润

４５７

，

２１０

，

１８８．８２

元，

资本公积金余额

５１８

，

２２９

，

０８５．６６

元。

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

４６０３７．４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分配利润，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

元（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为

２７６２．２４４

万元。 派发现金红利后的未分配利润为

４２９

，

５８７

，

７４８．８２

元，结转入下一年度。

同时，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

４６０３７．４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本次共计

转增股本

２３０１８．７０

万股，转增后公司股本为

６９０５６．１０

万股，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２８８

，

０４２

，

０８５．６６

元。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制定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做出的客观判断，我们同意董事会的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年度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年报摘要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公司

２０１３－０１０

号公告。

５．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公司拟继续聘任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为

６０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执业资质，出具的各项报告能够客

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公司担任年度审计机构的条

件和能力，同意续聘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公司支付给该所

２０１２

年审计费用

６０

万元是

合理的。

６．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待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通过股东大会后，将根据利润分配方案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

修改前：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６０３７．４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６０３７．４

】万股，均为普通股。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９０５６．１０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９０５６．１０

】万股，均为普通股

７．

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２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报告全文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

司

２０１３－０１５

号公告。

８．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意见：

目前公司已经建立起较为健全和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证券法》、《上市公

司内部控制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且能够有效执行，保证公司的规范运作。 《

２０１２

年

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监事会意见：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公司内部控制的

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报告全文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公司

２０１３－０１１

号公告。

９．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赞

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将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全部结余

８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７３４

元（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公司

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没有与募集资金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要求，同意将项目全部结

余

８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７３

元（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监事会意见：公司拟将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全部结余

８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７３

元（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永

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同意将项目

结余的

８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７３

元（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保荐机构意见：国信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张剑军、曾劲松经核查后认为：洪洪涛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洪涛股份独

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符合相关决策程序要

求。 洪涛股份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已承诺本次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

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８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７３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未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保荐机

构对洪涛股份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公司

２０１３－０１２

号公告。

以上第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９

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５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发出关于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深圳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

１７

号一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

方式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监事王光明

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唐世华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

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年度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

网，年报摘要见

４

月

２３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

２０１３－

０１０

号公告。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２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报告全文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公司

２０１３－０１５

号公告。

四、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０

票。

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

设和运行情况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

效的执行。 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

运行情况。

五、 审议并通过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拟将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全部结余

８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７３

元（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永

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同意将项目结余的

８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７３

元（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

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该议案尚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星期一）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

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５

、会议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

１７

号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

议室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或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会上作述职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４．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上述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上述第

４

、

６

项议案需要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广东深圳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

１７

号深圳市洪涛装饰股

份有限公司二楼证券事务部）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

行登记；

（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

为准。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９９９９９９９－２３３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８２２６４０２６

联系人：李庆平、简金英

通讯地址：广东深圳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

１７

号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二楼证券

事务部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９

２

、会议费用：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附件：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附件：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深圳市

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

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权。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均代表本公司

／

本人，其后果由本公司

／

本人

承担。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４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６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７

《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

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５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五）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

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

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年新先

生、独立董事毛裕国先生、副总经理王全国先生、财务总监宋华先生、

董事会秘书李庆平先生及监事会主席唐世华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５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结余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该议案尚需通过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同意公司将两个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全部结余（包括利息收入）

８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７３

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

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１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９８

号文《关于

核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３０００

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２８

，

８３９

，

３９９．３４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７８１

，

１６０

，

６００．６６

元，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中。

２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

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 精神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

度。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预算范围内，由项目管理部门提

出申请，财务部门审核、财务负责人、总经理签批，项目实施单位执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

本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

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

本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三个专

项账户。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变更暨对外投资设计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及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将建筑装饰部品部件工厂化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９７

，

２３５

，

５００．００

元转入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洪涛装饰产业园有限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按银行管理要求以及募投

项目管理的需要， 深圳市洪涛装饰产业园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深圳龙华支行开设基本账

户，该账户同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管。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投入和运作情况

项目名称

承诺募投项目投

资金额

（

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际投入金

额

（

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投入金

额

（

元

）

尚需支付尾款

金额

（

元

）

募投项目累计投

入金额

（

元

）

募投项目投

入金额占承

诺投资金额

比例

（％）

募投项目结余资金总额

① ② ③ ④ ⑤＝②＋③＋④ ⑤） ／①

项目节余资金金

额

（

元

）

项目资金利息

（

元

）

建筑装饰部品部件

工厂化生产项目

１４０，６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３４４，５３０．１４ １６，０２４，６２４．２６ １，９６３，８８７．７６ １３６，３３３，０４２．１６ ９６．９５％ ４，２８６，９５７．８４ １，２０５，８９１．０３

设计创意中心项目

７６，２９２，０００．００ ４３，３２２，２６３．５０ １４，７６９，４２７．８１ ５，０１２，３４５．４５ ６３，１０４，０３６．７６ ８２．７１％ １３，１８７，９６３．２４ ４，１１３，５８８．１８

企业营销网络项目

６５，１１８，３００．００ ２９，１１１，０５１．８３ ０ ０ ２９，１１１，０５１．８３ ４４．７０％ ３６，００７，２４８．１７ ２１，８４１，５８４．２７（

注

）

合计

２８２，０３０，３００．００ １９０，７７７，９１５．３８ ３０，７９４，０５２．０７ ６，９７６，２３３．２１ ２２８，５４８，２００．６６ － ５３，４８２，１６９．２５ ２７，１６１，０６３．４８

注：项目资金利息指存款利息收入扣减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其中企业营销网络

项目利息收入包括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所有利息收入净额。

１

、建筑装饰部品部件工厂化生产项目

该项目拟投资总额人民币

１４

，

０６２．００

万元，主要用于生产木制品（装饰装修过程中涉及

的门、门套、柜、饰面板、角线、床头板等）和新型复合建材

ＧＲＧ

（预铸式玻璃纤维增强石膏

板）的相关生产设施的建设。 目前，现代化厂房已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木制品及

ＧＲＧ

生产

线已完成试车并逐步投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累计实现收入

３３

，

２８２

，

３９６．１９

元。

２

、设计创意中心项目

该项目拟投资总额为

７

，

６２９．２０

万元，主要用于设计创意中心大楼建设，购买相关计算

机软、硬件及设计软件。 目前设计创意中心大楼已建成，大楼第一、二层已完成装修和设备

购置。

３

、企业营销网络项目

该项目拟投资总额为

６

，

５１１．８３

万元，资金来源于超募资金。 项目主要内容为通过租赁

或者购买写字楼，升级原有营销网点（分公司或者办事处）及新设营销网点，达到巩固营销

网络架构，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并完善销售网络布局的目的。项目原计划升级或新建共

３１

个

营销网点。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设立的营销网点达

３８

个，基本上覆盖了除西藏以外

的所有大陆区域，有力的推动了公司营销业务的开展，有利于公司更好的服务客户。

三、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

１

、建筑装饰部品部件工厂化生产项目

（

１

）在募投项目建设期间进口设备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２

）由于国内设备生产水平

的提高，可满足公司需求，公司优先采购了具有交期短、价格便宜、本地化服务等优势的国

产设备；（

３

）随着设备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保证设备质量和功能的前提下，公司优先采购了

功能更齐全的设备；（

４

）部分设备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进行，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 上述原

因导致项目募集资金略有结余。

２

、设计创意中心项目

（

１

）公司本着节约、合理及有效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从实际需要出发，目前完成的设

计创意中心大楼第一、二层的装修和设备购置，能满足目前的工作需要，第三至五层尚未装

修使用。今后随着公司设计队伍的扩大，在第一、二层办公空间不能满足使用的情况下再用

自有资金装修该大楼的其他楼层及购置相关办公设备。

３

、企业营销网络项目

（

１

）该项目原计划在天津、上海、重庆购置办公用房作为办公场地使用，现由于实际经

营需要， 将原计划购置房产的实施方式改为通过租赁房产来实施， 因此节约了项目成本。

（

２

）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控制各项支出，合理降低项目成本和费用。

四、结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拓展， 在经营过程中所需的流动资金也随之增加。

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加快推进项目工程进度，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益， 公司决定把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全部结余

８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７３

元 （包括利息收

入）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公司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原材料

采购付款、支付工程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等方面。

公司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未来

１２

个月内也不进行上述高

风险投资。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结余资金使用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拟

将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全部结余

８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７３４

元（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公

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没有

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

司章程》等有关要求，同意将项目全部结余

８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７３

元（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

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结余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将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全

部结余

８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７３

元（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同意将项目结余

的

８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７３

元（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洪涛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洪涛股份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

同意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符合相关决策程序要求。洪涛股

份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已承诺本次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使用

节余募集资金

８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７３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

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未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对洪涛股份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节

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３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９日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２

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通知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将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１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

２００９

］

１１９８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向社会

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

２７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

币

８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８

，

８３９

，

３９９．３４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８１

，

１６０

，

６００．６６

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全部到位，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深鹏所验字［

２００９

］

２２３

号验资报告。

２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元

募集资金投入

净额

以前年度已投入

本年使用金额

累计利息

收入净额

年末余额

置换先期

投入项目

金额

直接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７８１

，

１６０

，

６００．６６ ４００

，

５４１

，

４１９．２９ － ８４

，

６２３

，

７５０．１８ １７９

，

３４０

，

３００．００ ２８

，

４２１

，

３１０．１３ １４５

，

０７６

，

４４１．３２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和要

求，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下同），经本公司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上步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罗湖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分别设立了

０１６２１００４２１７５５

（账号）、

３８９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６４８１６

（账号）、

４４２０１５０７３０００５２５１５６１５

（账号）、

００１２１００７８２１４２

（账号）四个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与平安银行深圳上步支行、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深圳

罗湖支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的子公司深圳市洪

涛装饰产业园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与平安银行总行营业部、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三

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及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

议通过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暨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将建

筑装饰部品部件工厂化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洪涛装饰产业园

有限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将建筑装饰部品部件工厂化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９７

，

２３５

，

５００．００

元转入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洪涛装饰产业园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按银行管理要求以及募投项目管理的需要，深圳市洪涛

装饰产业园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深圳龙华支行开设基本账户， 该账户同时接受相关部门

的监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存款银行 利 率 账 号 金额 资金类别 到 期 日

深圳市洪涛

装饰产业园

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总

行营业部

（

属于募集

资金专户

）

活期

００１２１００７８２１４２ １，２６８，３１１．４９

活期户

２．８６％ ２００００１０５８６１９４ １０，０７１，５００．００

三个月

２０１２．１０．２０－２０１３．０１．２０

２．８６％ ２００００１０５８６６４５ １０，０７１，５００．００

三个月

２０１２．１０．２０－２０１３．０１．２０

平安银行深

圳龙华支行

（

属 于 基 本

账户募集资

金

）

活期

｀５０２１００２６１５２６ １，８３４，０９０．５８

活期户

深圳市洪涛

装饰产业园

有限公司库

存现金

现金

８４，１４５．８０

现金

小计

２３，３２９，５４７．８７

深圳市洪涛

装饰股份有

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上步支

行

活期

００１６２１００４２１７５５ ７，６２１，８４３．６０

活期户

３．３％ ２０００００７９７１９９２ ５０，８２５，０００．００

六个月定期

２０１２．１１．１８－２０１３．０５．１８

小计

５８，４４６，８４３．６０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

行营业部

活期

｀３８９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６４８１６ ３，８５０，５８３．０２

活期户

３．１０％ ３８９１０１８１０００１３８５２４ １２，６９３，１５４．０３

三个月定期

２０１２．１２．２５－－２０１２．０３．２５

３．１０％ ２８９１０１８１０００１８５８１２ ２０，２９９，１０８．２５

三个月定期

２０１２．１１．０２－－２０１３．０２．０２

小计

３６，８４２，８４５．３０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罗

湖支行

活期

｀４４２０１５０７３０００５２５１５６１５ ６５４，１６０．５６

活期户

１．４９％ ４４２０１５０７３０００４９０１５６１５０００５ ５，１７６，９２８．９１ ７

天通知存款

２．８５％ ４４２０１５０７３０００４９０１５６１５０００４ １０，４６１，１１５．０８

三个月定期

２０１２．１１．１３－２０１３．０２．１３

３．２５％ ４４２０１５０７３０００４９０１５６１５０００６ １０，１６５，０００．００

六个月定期

２０１２．１１．０９－２０１３．０５．０９

小计

２６，４５７，２０４．５５

合计

１４５，０７６，４４１．３２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见下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２０１２年度）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或比例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总额

７８

，

１１６．０６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６

，

３９６．４１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６

，

４５０．５５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

部分变

更

）

募集资金承

诺的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年末累

计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年末投入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

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建筑装饰部品部件工厂

化生产项目

是

１４

，

０６２．００ １４

，

０６２．００ ４

，

７８９．８７ １１

，

８３４．４６ ８４．１６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４０５．４２ －

否

设计创意中心项目 否

７

，

６２９．２０ ７

，

６２９．２０ １

，

９２０．１７ ４

，

３３２．２３ ５６．７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

否

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

（

注

１

）

否

２

，

９７９．００ ２

，

９７９．００ ２６４．８３ ４３８．７３ １４．７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２４

，

６７０．２０ ２４

，

６７０．２０ ６

，

９７４．８７ １６

，

６０５．４２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企业营销网络项目

６

，

５１１．８３ ６

，

５１１．８３ １

，

４８７．５１ ２

，

９１１．１０ ４４．７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

否

归还银行存款

４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 ４

，

０００．００ － － － － －

补充流动资产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９３４．０３ ４２

，

９３４．０３ １００．００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５３

，

４４５．８６ ５３

，

４４５．８６ １９

，

４２１．５４ ４９

，

８４５．１３ － － － － －

合计

—

７８

，

１１６．０６ ７８

，

１１６．０６ ２６

，

３９６．４１ ６６

，

４５０．５５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效益的情况和原因

见注

１．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第一届第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从募集资金户转出

。

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第一届第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并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从募集资金户转出

。

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第二届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并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从募集资金户转出

。

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第二届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从募集资金户转出

。

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第二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从募集资金户转出

。

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第二届第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８９

，

３４０

，

３００．００

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从募集资金户转出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将建筑装饰

部品部件工厂化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更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洪涛装饰产业园有限公司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预先向募投项目投入资金

４

，

０３２．２９

万元

，

用于建筑装饰部品部件工厂化生产项目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前期投入建筑装饰部品部件工厂化项目的

４

，

０３２．２９

万元已全部进行自有资金投资置换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建筑装饰部品部件工程化项目

、

设计创意中心项目

、

企业营销网络项目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

具体各项目结余金额及原因见

（

注

２

）。

企业信息化项目处于建设期

，

无法预计结余资金情况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在与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银行

。

注

１

： 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延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主要因为公司立足于建立一个覆盖全公司并涵盖相关客户的高性能网络信息

化系统，所涉部门众多，内容庞大，出于慎重起见，公司在软件产品、实施商方面反复对比，

深入调研，花费了大量时间，导致项目延期。

注

２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会议审议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结余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

、 建筑装饰部品部件工厂化项目结余资金

５

，

４９２

，

８４８．８７

元（包括利息收入），导致募集资金使用出现结余的主要原因有：（

１

）在募投项目建设

期间进口设备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２

） 由于国内设备生产水平的提高， 可满足公司需

求，公司优先采购了具有交期短、价格便宜、本地化服务等优势的国产设备；（

３

）随着设备技

术水平的提高，在保证设备质量和功能的前提下，公司优先采购了功能更齐全的设备；（

４

）

部分设备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进行，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

２

、设计创意中心项目结余资金

１７

，

３０１

，

５５１．４２

元（包括利息收入），导致募集资金使用出现结余的主要原因有：（

１

）公司本

着节约、合理及有效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从实际需要出发，目前完成的设计创意中心大楼

第一、二层的装修和设备购置，能满足目前的工作需要。 而第三至五层尚未装修使用。 今后

随着公司设计队伍的扩大，在第一、二层办公空间不能满足使用的情况下再用自有资金装

修该大楼的其他楼层及购置相关办公设备。

３

、企业营销网络项目结余资金

５７

，

８４８

，

８３２．４４

元（包括利息收入），导致募集资金使用出现结余的主要原因有：（

１

）公司“企业营销网络项

目”原计划在天津、上海、重庆购置办公用房作为办公场地使用，现由于实际经营需要，将原

计划购置房产的实施方式改为通过租赁房产来实施，因此节约了项目成本。（

２

）项目实施过

程中，公司严格控制各项支出，合理降低项目成本和费用。公司拟将上述项目的结余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付款、支付工程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等方面。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

用情况。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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